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


附件1
四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科技项目合同任务书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编号：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承担方（乙方）：
资助经费（万元）：                研究起止时间：
	研究类别
	   

	一、主要研究内容：


	二、计划进度、阶段目标及经费安排：


	三、结题要求：



四、项目管理及成果归属

    1、甲、乙双方共同遵守《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（2013年5月修订）》、《四川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为保证成果时效性，乙方应在发表相关成果后及时报甲方。乙方应在每年底向甲方如实提供年度计划执行情况，填写《四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科研项目进展情况表》，执行期结束后，乙方必须按要求向甲方提交项目结题表及相关材料。

2、成果属于四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与乙方共同所有,未经四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同意,不得单独使用。

3、（1）重点项目需满足以下条件：须提交被SSCI、CSSCI收录的学术论文2篇；完成2万字以上的研究总报告；至少一篇5000字左右的高质量政策谏言报告。

（2）一般项目需满足以下条件：须提交被SSCI、CSSCI收录的学术论文1篇；完成1.5万字以上的研究报告；至少一篇以上5000字左右的高质量政策谏言报告。

（3）自筹项目需满足以下条件：须提交被中文核心期刊收录的学术论文1篇；完成1万字以上的研究报告；至少一篇以上5000字左右的高质量政策谏言报告。
（4）其他结题方式。有下列成果之一者即可结题：研究成果被国家社科规划办《成果要报》、教育部《专家建议》、省规划办《重要成果专报》采纳；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的或被全国性法律、法规和制度、政策制定采纳的研究报告；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的或被国家部委、行业、省（市）、自治区党委政府制度与政策制定采纳的研究报告。

所有课题研究成果皆应注明“四川矿产资源研究中心2016年度项目资助”字样和项目编号；研究成果内容应与申报内容或矿产资源研究相关领域密切相关。

五、对项目完成成果优秀者，中心可对项目进行提前结题，并对申报者及其项目进行滚动资助或后期资助。

六、本合同书双面打印，一式4份，甲方2份；乙方1份；乙方主管部门1份，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所在单位：（盖章）

项目负责人：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签订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